
 
2008年1月23日(星期三) 
立法會會議席上 
余若薇議員就 

“確保選舉公平進行” 
提出的議案 

 
 

經譚耀宗議員修正的議案 
 
“鑒於去年年底進行區議會選舉及立法會香港島地方選區補選期間，曾發生多宗
涉嫌與選舉有關的暴力、恐嚇及挑釁事件，同時在選舉票站調查結果的使用、傳

媒集團於投票日在選區派發選舉號外、傳媒集團發放與個別候選人競選口號相呼

應的電視及地鐵廣告、選舉工作人員的聘用及社會服務的提供等多個範疇因存在

灰色地帶而引起爭議，令公眾質疑選舉結果有可能受到影響；本會促請政府檢討

現行法例和指引，並採取適當措施完善規範各種涉及選舉的行為，確保各級選舉

在公平的情況下進行。” 
 
 


